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函 
 

機關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16巷18號 

賴昭妃 02-27718121#1112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20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署接字第1063000425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三 

 

主旨：核示涉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之

國有非公用土地受理民眾申請案件原則，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106年11月16日立法院第9屆第4會期財政委員會第

13次全體委員會議通過臨時提案第2案（要求本署對於

非原住民族申請承租土地，涉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及

申辦原住民保留地之公有土地，應先取得該土地所在鄉

鎮市區公所證明非屬該區域範圍及無申辦保留地者，再

受理承租案。）辦理。 

二、原住民保留地部分： 

(一)本署「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下稱管理系統）

有民眾申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註記 

１、除通行權及基於租賃關係之申請案件予以受理，

其他申請案件不予受理，俟該增劃編案經本署表

示不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意見予原住民族委員會

（下稱原民會）後，始予受理。 

２、受理之通行權案件，續依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袋



 

 

地通行作業要點審辦。基於租賃關係申請案件，

係指承租人因續租、過戶、繼承申請換訂租約，

及為維持租賃目的使用（如基地之增改建申請、

耕地之農業相關設施申請等）之申請案件，受理

後，續依租約約定及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

辦法等相關規定審辦。 

３、國有出租土地，經本署表示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

意見予原民會後，於土地移交原民會接管前，如

有非原承租申請過戶、繼承換訂租約，依本署102

年11月5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230010140號函規定

處理方式辦理。 

(二)管理系統查無民眾申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註記

者，自本函示下達後受理新申租（含耕地放租）案

件，位於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地區之58個鄉鎮

市區（附件1），如申租人非原住民，應先取得公

所證明非屬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辦理中案件，始受

理申租案；如申租人為原住民，依現行規定受理申

租案。 

三、原住民族傳統領域部分： 

(一)自本函示下達後受理新申租（含耕地放租）案件，位

於辦理劃設原住民族傳統領域鄉鎮市區（附件2）

範圍，如申租人非原住民，應先取得公所證明非屬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中案件，始受理申租案；如

申租人為原住民，依現行規定受理申租案。 

(二)附件2所示辦理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之31個鄉鎮市

區，係原民會提供106年度受理申請劃設範圍，後

續若有新增辦理劃設之鄉鎮市區，另案提供。 

四、本署103年7月7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330007670號函停止

適用。 

五、副本抄送原民會（請協助轉知公所配合辦理）。 

 



 

 

正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 

副本：原住民族委員會(含附件) 

 

 

 

 
 


